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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
《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湖南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项目计划的通知》（湘市监计量函〔2025〕22号）的要求，由南华大学，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湖南省电离辐射计量站牵头负责，承担“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的编制工作。
2、 采纳国际建议说明
编写组通过查询OIML网站公布的文件，未发现有关的国际建议，特此说明。
3、 制定的必要性
放射性气溶胶是核设施运行、核医学应用及环境辐射测量中的关键对象，其准确测量直接关系核事故应急响应、职业人员辐射防护及公众健康安全。制定统一的校准规范可确保测量仪器的量值准确性和数据可比性，为放射性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当前虽存在部分放射性检测标准，但针对气溶胶测量仪器的专项校准方法、性能评价指标及现场校准要求仍不完善。地方规范的制定将细化仪器灵敏度、能量响应、稳定性等关键参数的校准流程，补充现有标准体系的技术缺口。国外发布有辐射测量聚焦通用原则和基础方法，但对放射性气溶胶测量仪的关键性能校准缺乏专项技术细则，未针对气溶胶测量的特殊性制定规范。国内规范标准有T/BSRS116-2024《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JJF(鄂）86-2021《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动态校准规范》，但这些规范在仪器参数方面存在覆盖不全的问题，对于现场校准上也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在地方层面，针对放射性气溶胶测量仪相关技术的规范与指导，更是处于空白状态。对放射性气溶胶测量仪的检定方法进行研究，制定一套可操作性强，具备较好兼容性、标准化的检定方法，进而形成湖南省地方检定规程。该规程的出台，将规范我省放射性气溶胶测量仪的检定，形成省内一致意见，填补我省没有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的空白，建立体积修正仪量溯源体系。
4、 主要技术依据及原则
本规范以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04-2004  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程制定工作的基础性文件，以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规定的规则进行编写。本着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原则，根据现有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国标、企业标准和专家意见、建议，以现有的生产技术、检定技术为前提，本着提高生产水平，鼓励进步，完善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的溯源体系。
目前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尚无相应完备校准规程，结合实际，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 7165.1-2005 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GB/T 7165.2-2008 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第二部分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包括超铀气溶胶）的特殊要求
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JJG（军工）143-2017 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
JJF（鄂）86-2021《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
五、制定的进度情况
从接受起草任务、组成起草组到完成《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送审稿），大致分三个阶段：
1、 接收起草任务及组成起草组阶段
2025年1月至2月，组成起草组，进行调研工作；查阅相关研究资料，调研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使用客户、安装情况、标准文件、法律法规等相关内容。
2、检定方案论证阶段
2025年3月至5月，调研、试验，整理试验数据，确定检定方法。
起草组召开了方案论证会。在项目任务书的基础上，确定了规程起草的如下要求：
1）规程的适用范围；
2）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的计量特性；
3）主要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4）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的技术要求。
3、检定规程编制实施阶段
1）2025年3月，根据检定规程技术方案完成主要检定项目试验验证及检定方法研究，起草组讨论并小范围征求意见。 
2）2025年8月，完成《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初稿内审形成征求意见稿，完成意见征求并根据反馈意见完成送审稿；
3）2025年9月，完成《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送审稿）预审。
六、规程起草的要点及说明
规程计划的检定对象为全省范围内用于α、β型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
1.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α、β型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概述
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是一种用于连续监测环境中放射性气溶胶浓度的设备，主要应用于核设施、环保、生物产业等领域。


3.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类别
	仪器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

	计量标准装置
	气溶胶发生装置
	液体容器：玻璃
体积流量：3L/min-10L/min
浓度：102~107个/cm3
压缩空气接口：4 bar~6bar绝对值，1.5 m³/h
	

	
	放射源
	Ur≤10%（k=2）；α源活度范围：（1×10-2~1×104）Bq/m3；β源活度范围：(1~1×106) Bq/m³
	

	
	放射性气溶胶测量装置
	α探测效率≥30%
灵敏度≤0.02Bq/m3
β探测效率≥5%
灵敏度≤0.1Bq/m3
	

	配套设施
	稳压电源
	
	

	
	测试软件
	
	

	
	流量计
	0.5级
	


4.检定项目
根据制定的计量特性要求，选取如下检定项目：详见《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5.检定方法
根据选定的检定项目分别编制对应的检定方法，详见《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6.推荐校准周期理由：
    由于暂无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无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周期体现文献。考虑到放射性气溶胶监测对公众健康和生产安全的必要性，建议暂时对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按照强检计量管理器具办法管理，建议校准周期为12个月。
7.抗干扰性
    在干扰环境下的放射性气溶胶的监测是国际上研究的难点问题。因为环境中放射性气溶胶往往是目标放射性气溶胶的102-104倍，干扰项的存在导致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器对在低浓度的目标放射性气溶胶环境下由于扣除不彻底导致误判、在高浓度的放射性气溶胶环境下扣除过多发生导致漏判。因此加入抗干扰性这一计量指标，已满足特定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的实际工作需要。采用220Rn作为抗干扰性添加物是由于氡是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放射性气体，物理性质稳定。
七、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7月向16个单位有关专家发出征求意见稿，其中16个单位给出意见或建议，0个单位无意见或建议。共收到意见或建议71条，采纳或部分采纳59条，不采纳12条。
编写组对合理的意见或建议予以采纳并遵照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对不采纳的条款均做出了相应说明。
八、验证情况和结果
为验证本《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规范》中所规定的检定项目以及检定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起草组随机选择21台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作为实验对象，验证了全部检定项目，并编制了实验报告。验证实验结果表明：规程规定的检定项目和技术要求合理，检定方法正确、可操作。
九、参考资料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35-2006 电离辐射计量术语及定义
GB 18871-2002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7165. 1-2005 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GB/T 7165.2-2008 气态排出流放射性活度连续监测设备第二部分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包括超铀气溶胶）的特殊要求
EJ/T 1010-1996 《α、β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校准与氡子体补偿有效性的检验方法》 
JJG（军工）143-2017 《放射性气溶胶监测仪》	
本规程调研、制订及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得到了相关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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